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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即時處理突發事件，防制校園暴力及被害事件發生。 

四、至有關分發替代役至學校服役一節，依「替代役實施條例施行細則」第 3 條第 1 項第 6 款規定

，教育服務役係分發擔任山地、離島、偏遠地區、師資缺乏區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與國

外輔助教學，以及協助校園安全、中輟生輔導等教育相關輔助性勤務。另依同細則第 4 條規

定，需用機關應向主管機關提出年度一般替代役需求員額實施計畫，經查本年分配教育部教

育服務役役男員額為 5,000 人，民國 105 年教育部提出需求員額計 6,000 人，該部業於本年 6

月 23 日提出增加員額至 7,000 人，以分發替代役人力至各國民中、小學協助執行校園安全等

輔助性勤務，內政部已同意配合辦理。 

（一九四）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赴陸研讀中醫師學位無法在臺應考中

醫師執照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4） 

丁委員就赴陸研讀中醫師學位無法在臺應考中醫師執照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衛生福利部查

復如下： 

一、查「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考試規則」第 6 條附表 1

中醫師類科應考資格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獨立學院或符合教育部採

認規定之國外大學、獨立學院中醫學系、學士後中醫學系畢業，並經實習期滿成績及格，領

有學士學位證書者，始得應中醫師考試。復查醫師法規定，若欲在我國執行中醫師業務，須(

一)為教育部所認可之學歷、(二)參加考試院中醫師考試及格、 

(三)請領本部「台中」字中醫師證書、(四)加入所在地中醫師公會、(五)並向所在地衛生局

辦理執業登記，始得執業。 

二、惟按「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22 條規定，在大陸地區接受教育之學歷，若屬

醫療法所稱醫事人員相關之高等學校學歷，不得採認「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 8 條規定

，大陸地區高等學校或機構學歷之採認，應以認可名冊內所列者為限；若為醫療法所稱醫事

人員相關之學歷，不予採認。 

三、綜上，有關貴委員建議參照日本方式承認大陸醫事學歷，讓彼等於參加醫師執照考試前，得先

通過醫師資格考試乙事，由於事涉兩岸政策，且與現行法律制度未合，尚請諒察。 

（一九五）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國民身分證記載父母欄位，造成單親

孩子面臨歧視與困擾，建議更換晶片國民身分證時予以刪除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40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6-693） 

丁委員就國民身分證記載父母欄位，造成單親孩子面臨歧視與困擾，建議更換晶片國民身分


